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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碑 市

监 处

罚

〔 20

24 〕

0101

号

西安市碑

林区剑剑

服 装 店

（阎剑）

销售侵犯

注册专用

权的商品

案

926101

03MACA

2CFH64
阎剑

西安市碑林区剑剑

服装店（阎剑）销

售侵犯注册专用权

的商品

投诉、

举报

2024 年

4 月 18

日

2400 /
1500

0.00

没收侵权商品，

罚 款 人 民 币

15000.00 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商标法》

第六十条第二款

以及《陕西省市

场监督管理局行

政处罚裁量权适

用规则》（修订）

第十一条第一款

第三项之规定。

在 接 到

行 政 处

罚 决 定

书 之 日

起 15 日

内 将 罚

没 款 缴

到 工 商

银 行 东

大 街 支

行

西安市

碑林区

市场监

督管理

局 ，

2024年

5 月 20

日

商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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